國立臺北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作備忘錄/同意書
※以下內容僅供參考，請各單位自行依需求調整使用
立同意書人：國立臺北大學○○○○○系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基於培訓○○○○方面之專才，推展校外實習課程教學與實務實習訓練之互惠原則，雙方協議訂定下列事項，共同遵循。
第 一 條  執行期間自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，甲乙雙方合意訂定之職場體驗計畫視為本同意書之一部分。
第 二 條  乙方提供職場實習機會，指定專人輔導與考核，依儲備人才精神落實執行實務實習訓練計畫。
第 三 條　甲方應督導參訓學生於職場體驗期間接受乙方指揮監督，從事各項訓練，並共同負責實習期間之生活輔導與問題解惑：
一、訓練地點： 
二、訓練時間： 
三、訓練項目： 
      經甲、乙方及參訓學生三方協議後，得調整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內容，以符實務實習訓練需求。
實習糾紛或爭議由甲乙雙方共同協商，並得提交實習委員會處理。
第 四 條  乙方得給與參訓學生津貼。
第 五 條  乙方應負責參訓學生職場安全，辦理必要之勞工安全衛生及預防災變教育訓練，並得視需要為其投保意外險。實習學生實習期間之保險，其費用分擔支付方式由乙方與甲方合意為之。
第 六 條  除天災、歇業等不可抗力或參訓學生違反職場體驗規定外，乙方不得自行中途停止職場體驗訓練。
          因前項因素必須終止訓練時，應先獲得甲方同意，本同意書同時終止。
第 七 條  甲方得於職場體驗期間至乙方安排之訓練地點訪視，乙方不得拒絕。
第 八 條  本同意書自合作備忘錄簽署之日起生效。
第 九 條  本同意書一式貳份，雙方各執乙份為憑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同意書人： 
甲  方： 
代表人： 
地  址： 
乙  方： 
代表人：    
地  址：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